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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府办〔2016〕57 号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对 2016—2018 年建成光伏

发电应用项目进行奖励和补助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建设，促进光伏发

电应用形成规模效应，市人民政府同意将我市现行的光伏发电应

用项目扶持政策适用期限延长 3 年，对 2016—2018 年建成的光

伏发电应用项目进行奖励和补助，同时将奖励和补助适用范围扩

展至全领域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和地面光伏电站。

一、对 2016—2018 年建成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的各

类型建筑和构筑物业主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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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奖励范围。2016—2018 年在我市利用工业、农业、

商业、交通站场、学校、医院、居民社区、个人家庭等各类型建

筑和构筑物建成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的业主。

（二）奖励标准。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交通站场、学校、医

院、居民社区建筑和构筑物按 2 万元/兆瓦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

最多不超过 40 万元；个人家庭提供自有建筑和构筑物面积安装

单个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规模达 1000 瓦及以上的，按 1 元/

瓦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最多不超过 2 万元。

二、对 2016—2018 年建成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和地

面光伏电站的各类投资者，连续 3 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补助。

（一）补助范围。在我市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

和地面光伏电站的投资者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。对 2016—2018 年建成且符合补助范围的

项目，按实际发电量补助 0.15 元/千瓦时，自项目实现并网发电

的次月起连续 3 年进行补助。

三、上述项目建成时间按供电部门出具的《竣工检验意见单》

上并网验收时间为准，且项目在建设前必须在发展改革部门办理

备案手续。项目自建成之日起三年内申请有效。

四、已享受国家“金太阳”和“光电建筑一体化”以及我市

“民用建筑节能发展专项资金”项目投资补助的光伏发电应用项

目，不再进行奖励或补贴。各区可根据实际发展情况，增加区域

内区级财政奖励补助范围或提高区域内区级财政奖励补助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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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2016—2018 年建成的光伏发电应用项目除奖励补助范

围和标准外，其他事项按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

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奖励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佛府办〔2014〕69 号）执行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

协调配合，进一步做好我市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奖励补助政策的宣

传和落实工作。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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